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109級學士班
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執行主題意向表
（相同等同原「畢業製作」、「專業實習」、「產業實習」3必選1）
	組員
【學號/姓名】
	每組以1-2名為原則
1.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2.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

	執行方式
	· 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至少選擇一種，亦可複選】 
· 論文
· 活動規劃與執行
· 實習

	主題
	

	主題說明
	請以500-800字說明畢業製作／實習之初步想法


	指導老師
	· 若採「作品」、「論文」、「活動規劃與執行」的組別，其指導老師由系務會議決議指定之。指導老師就其所指導同學之主題、內容、進度、表現形式等給予指導。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課程之授課老師，則就各組同學在表現媒體與技術、畢業展實務面向給予指導。
· 若採「實習」者，其指導老師依擬採實習之人數多少，由系務會議指定其指導老師。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課程之授課老師，則就畢業展實務面向給予指導。在尚未實際執行實習之前，暫由系主任輔導同學處理實習前相關準備事項。

	附帶說明
	· 無論選擇何種執行方式，所有修習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務」的同學，皆須參加期末之「畢業展」。
· 採「實習」者，實習時數至少330小時，其中包括實習單位實習至少300小時，畢業展準備時數至少30小時。實習單位實習時數，僅認可113.2.1至113.7.31間時數，實習單位（請選擇與本系教學內容較為相關者）需經學系認可，並簽訂校級實習合約。再者，建議採「實習」者，應確認畢業學分數在四年級上學期已近乎達成，四年級下學期僅需修習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或至多僅需到校上課一天。若四年級下學期仍需超過一天來學校上課，建議選擇「實習」以外方式執行。第三，實習期間若因故無法進行執行，經指導老師瞭解原因並同意後，改以其他形式執行。
· 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務」之學期成績，指導老師佔50%，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任課老師佔50％。無論採取何種形式，請確實依指導老師、授課老師與實習單位的指導執行，若學習態度不佳、經常缺曠課（職），將可能導致本課程之成績不及格。


備註：
· [bookmark: _GoBack]本表請於112年11月17日（五）下午4點前以紙本繳交至系辦，請利用時間與系上老師諮詢與討論。本表繳交後，系主任會與每一組同學約定時間，在期初簡報前先行做初步討論。
· 期初簡報：113年1月3日（三）13-15時，簡報內容要求在11月下旬公布。原則上除要確認採何種執行方式外，需就對畢業製作主題或畢業實習場所做進度報告。
· 畢業製作執行方式與主題確認：113年1月10日（三）。採畢業實習者，需與實習單位做最後確認，包括實習時數與內容、權利義務關係等，且至晚在113年1月19日（五）前將需簽署之實習合約書送系辦進行公文簽辦作業，以利同學們可順利自113年2月1日起實習。（實習起始時間請與實習單位議定，本系所定時數為最低時數，實際實習時數也請與實習單位議定。）
· 期中展示（校內展）：113年5月22日（三）（暫定）
· 畢業展：113年6月1日（六）（暫定）
· 請修習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的同學，自行組織畢業展相關工作小組，討論、規劃、執行畢業展相關事宜，定期與「畢業實務專題與實習」授課老師討論議定相關事務，並建議在畢業展2-3個月前決定畢業展場地，並進行申請租借事宜。

